六和奖学金评选办法
为扶助家境清贫的在校本科生与研究生刻苦学习，奖掖优秀学生，从而倡导良好的学习与研究风气，营造刻苦学习与勤奋钻研的环境与氛围，浙大学子六和法学基金设立六和奖学金，根据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六和奖学金设定

 1. 六和奖学金旨在帮助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，减轻其经济负担，帮助其顺利完成学业，以及帮助在学习生活中出现临时困难补助的同学，缓解天灾人祸等不可抗力事件对学生求学带来的经济压力。

2. 六和奖学金的总金额为5万元，每学年于春夏学期的3月份进行评定。奖学金名额和奖学金的数额不做具体规定，根据申请人数，依据家庭经济困难情况进行评定，一般情况下，每位学生为2000元。因事故、疾病等客观原因造成家庭经济重大困难的，每位学生奖助额度最高为10000元。
二、申报条件

1. 热爱祖国，拥护党的领导；
2.遵纪守法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，在校期间无违法违纪行为；
3.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，与老师和同学关系良好；

4.在校期间学习勤奋努力，成绩优秀；

5.家庭经济困难。同等情况下，学校认定的经济困难生（本科期间已获认定的应出示相关部门证明）、自筹经费并已申请贷款的研究生、有其他引起家庭经济困难特殊情况发生者优先考虑；

6.积极参加公益服务和实践活动。
三、申报和评选程序

1.学生向学院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提交申请表；

2.学院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进行初评；

3.学院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将初评结果报学院院务委员会；学院院务委员会讨论后，拟定获奖人选；

4.学院在行政办公网上公示拟定的获奖人员，公示无异议后将拟定的获奖名单报六和律师事务所审核。

四、本评定办法的解释

本评定办法的解释权，由学院院务委员会行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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